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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78    证券简称：桂林旅游    公告编号：2025-007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5年 4 月 10日

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二次会议以及第七届监事会 2025 年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同意公司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企业会计准

则第 3号—投资性房地产》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3号》《上市公司 2022年年度财务报告会计监管

报告》等相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本次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 

（一）关于超额亏损子公司债权的核算 

桂林荔浦丰鱼岩旅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丰鱼岩公司”）为本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2,600万元，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51%的股权，荔浦持股会

持有该公司 49%的股权。丰鱼岩公司主要经营丰鱼岩宾馆和丰鱼岩岩洞游览服务。 

经审计，丰鱼岩公司 2022年末总资产 4,396.75 万元，净资产-7,425.10 万

元，应付本公司款项 11,541.05万元；2023年末总资产 4,148.91万元，净资产

-8,345.47 万元，应付本公司款项 12,296.96 万元；丰鱼岩公司发生超额亏损。 

根据证监会 2023 年 2 月 3 日颁布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3 号》

关于“3-4计算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时如何考虑应收子公司债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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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当母公司存在应收超额亏损子公司款项时，如果母公司所有者和少数

股东之间对超额亏损分担不存在特殊约定，母公司综合考虑子公司经营情况、财

务状况以及外部经营环境等因素，判断应收子公司款项已经发生实质性损失、未

来无法收回的，合并财务报表中应当将该债权产生的损失金额全部计入“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扣除该债权损失金额后的超额亏损，再按照母公司所

有者与少数股东对子公司的分配比例，分别计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和“少数股东损益”。 

经公司与为公司提供年度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审慎判断，应收丰鱼岩公

司的债权已发生实质性损失，部分未来难以收回，由于公司 2022年度、2023年

度未按《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3号》规定进行相应会计核算，故对前

期会计处理予以更正。 

 

（二）关于投资性房地产科目的分类 

桂林桂圳投资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桂圳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注册资本 6,000 万元，本公司持有其 65%的股权，自然人文良天持有其

35%的股权，该公司主要运营桂林天之泰大厦。 

桂林天之泰大厦的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建筑使用性质为产品展示中心及办

公综合楼，目前天之泰大厦除少量自用外，剩余部分主要是用于出租，公司目前

将天之泰大厦自用以外的其他房产分类至“投资性房地产”科目。 

桂林琴潭客运汽车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琴潭客运站”）为本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5,000万元，该公司主要经营客运站场业务。 

琴潭客运站的主要资产为汽车客运主站房及对应土地性质为“交通运输场站

综合”的土地使用权，公司将其部分房产对外出租，公司将出租部分对应房产及

土地分类至“投资性房地产”科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号—投资性房地产》关于“投资性房地产应当能够

单独计量和出售”的规定，以及证监会 2023年 9月 8日发布的《上市公司 2022

年年度财务报告会计监管报告》关于“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投资性房

地产，是指为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或两者兼有而持有的房地产。投资性房地产

应当能够单独计量和出售。审阅分析发现，部分上市公司的办公大楼仅能整体出

售，不能分拆部分楼层出售。上市公司将部分楼层用于对外出租，并错误地将其

作为投资性房地产核算。由于对外出租的部分楼层不能单独出售，因此不满足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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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性房地产的确认条件，不应当作为投资性房地产处理。”的表述，经公司与为

公司提供年度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审慎判断，鉴于天之泰大厦、琴潭客运交

通场站房产与土地性质的特殊性，不具备单独分别出售的条件，因此应将已分类

至“投资性房地产”科目核算的资产调整至“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科目核

算，故对前期会计处理予以更正。 

 

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追溯调整 2022 年度、

2023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并相应更正 2024 年第一季度、2024 年半年度、2024 年

第三季度合并财务报表相关数据，本次追溯调整对合并现金流量表及母公司财务

报表无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一）对 2022 年 12 月 31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 

投资性房地产  226,014,248.98   7,736,543.74   -218,277,705.24  

固定资产  786,052,835.96   1,000,298,099.18   214,245,263.22  

无形资产  354,628,735.48   358,661,177.50   4,032,442.02  

未分配利润  -601,599,165.64   -624,508,413.99   -22,909,248.35  

少数股东权益  -5,277,437.31   17,631,811.04   22,909,248.35  

 

（二）对 2023 年 12 月 31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 

投资性房地产  218,188,642.78   7,451,425.71   -210,737,217.07  

固定资产  738,577,272.91   945,410,094.80   206,832,821.89  

无形资产  336,135,716.67   340,040,111.85   3,904,395.18  

未分配利润  -585,181,087.56   -612,652,461.45   -27,471,373.89  

少数股东权益  -20,284,748.90   7,186,624.99   27,471,37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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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 2024 年 3 月 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 

投资性房地产 216,587,399.03 7,380,145.91  -209,207,253.12 

固定资产 725,663,286.28 930,998,155.63  205,334,869.35 

无形资产 331,251,347.84   335,123,731.61   3,872,383.77 

未分配利润 -597,658,738.23 -626,063,838.34 -28,405,100.11 

少数股东权益 -25,533,770.06 2,871,330.05 28,405,100.11 

 

（四）对 2024 年 6 月 30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 

投资性房地产 215,041,735.37 7,308,867.00 -207,732,868.37 

固定资产 711,139,891.17 915,032,387.78 203,892,496.61 

无形资产   326,369,239.06  330,209,610.82 3,840,371.76 

未分配利润 -601,489,135.91 -631,745,725.66 -30,256,589.75 

少数股东权益 -29,007,345.29 1,249,244.46 30,256,589.75 

 

（五）对 2024 年 9 月 30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 

投资性房地产 213,496,071.51 7,237,587.20  -206,258,484.31 

固定资产 701,367,934.68 903,818,058.94  202,450,124.26 

无形资产 321,494,889.27 325,303,249.32 3,808,360.05 

未分配利润 -572,890,541.99 -605,849,394.30 -32,958,852.31 

少数股东权益 -32,061,357.15 897,495.16 32,958,8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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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 2022 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81,916,842.22 -290,035,441.60 -8,118,599.38 

少数股东损益  -21,684,503.23   -13,565,903.85   8,118,599.38  

 

（七）对 2023 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6,376,004.51   11,813,878.97   -4,562,125.54  

少数股东损益  -15,007,311.59   -10,445,186.05   4,562,125.54  

 

（八）对 2024 年一季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2,477,650.67 -13,411,376.89  -933,726.22 

少数股东损益 -2,660,650.06 -1,726,923.84  933,726.22 

 

（九）对 2024 年半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6,308,048.35 -19,093,264.21  -2,785,215.86 

少数股东损益 -6,134,225.29 -3,349,009.43  2,785,215.86 

 

（十）对 2024 年前三季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2,290,545.57 6,803,067.15  -5,487,478.42 

少数股东损益 -9,188,237.15 -3,700,758.73  5,487,478.42 



6 

 

 

三、会计师事务所鉴证结论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2-2023 年度财务报表更正事项的专项鉴证报告》[众环专字（2025）0100488

号],认为：《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2-2023 年度财务报表更正事项的专项说

明》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规定编制。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2-2023 年度财务

报表更正事项的专项鉴证报告》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更正后的财务报表及相关附注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后的财务报表及相关附注》见巨

潮资讯网。 

 

五、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以及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

计类第 3 号》《上市公司 2022 年年度财务报告会计监管报告》等相关规定和要

求，更正后的财务信息能够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前期会计差

错更正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董事会关于会计差错更正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

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以及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编报规则第 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3号》《上市公司 2022 年年度财务报告会计监管报告》等相关规定和要求，符合

公司实际情况，更正后的财务信息能够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同意本

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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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

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以及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3号》《监管规

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3号》等相关规定和要求，更正后的财务信息能够更加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决策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阅意见； 

4.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2-2023年

度财务报表更正事项的专项鉴证报告》[众环专字（2025）0100488号]。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4月 10日         


